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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着 2021 年新年第一缕阳光，《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正式施行，这
意味着我国公民权利保护迈入民法典
新时代。

这 是 新 中 国 成 立 以 来 第 一 部 以
“法典”命名的法律，7 编、1260 条、
10 万多字，生命健康、人格尊严、财
产安全、婚姻继承、合同交易⋯⋯一
个 人 从 生 老 病 死 到 衣 食 住 行 ， 都 受
到这部法典的保护，被誉为“公民权
利保护宣言书”。

民 之 法 典 ， 以 民 为 本 ， 一 个
“民”字千钧之重。作为我国法律体系
中条文最多、体量最大、编章结构最
复杂的一部法律，民法典处处闪烁着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着依法维
护人民权益的立法宗旨。

有这样一个镜头令人印象深刻。
2020 年深冬，由于某长租公寓爆

雷，女青年小王面临被房东赶走的境
遇，她拿起民法典和租房合同据理力
争，最终维护了自己的居住权，被房
东拆掉的门装了回来。她把民法典放
在床头，说“这是我的信仰”。

这真实的一幕告诉我们，民
法典用以民为本的法律之光
照进现实，宏大厚重的法
典中每一条，都与你我
息息相关。因之，让民
众权益得保障，让经
营讲诚信公平，让社
会更和谐有序，是民

法典的终极价值目标。
当民法典成为一种信仰，则法律

须得到尊崇与维护。公民人格尊严受
保障。民法典单独列出人格权编，打
上 了 以 人 为 本 、 为 民 立 法 的 鲜 明 烙
印，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
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
权、隐私权⋯⋯这些大写的权利印证
着当今国人不仅要吃得饱、穿得暖，
更要活得体面、活出尊严。

当民法典成为一种信仰，则侵权
者须付出相应代价。泄露公民个人信
息、侵扰私人生活安宁，甚至冒名顶替、
剥夺他人受教育权，凡此种种，都要承
担侵权责任。公民要善用法律武器捍卫
自身权益，面对校园霸凌、网络暴力、骚
扰电话、人肉搜索大声说“不”！

当民法典成为一种信仰，则人性化
的细致呵护赋予法律温度。让“最优化”
原则成为未成年人的“护身符”，从胎儿
享有继承、接受赠与权利，到收养应当遵
循最有利于被收养人的原则，特别是当
因发生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使未成年
人处于监护“真空”时，民法典新增临时

监护等多种形式，为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织起细密的保护网。

把 民 法 典 纳 入 国 民
教育体系，增强青少年

民法典教育和法律素
养，就会推动民法典
尽 快 成 为 大 家 共 同
的信仰。

当民法典成为一种信仰
□ 崔 丽

《民法典》来了！
7 编、84 章、1260 条！婚姻、住房、隐私、

继承⋯⋯
从摇篮到坟墓都有法可依，被称为“社会生

活百科全书”。
中国青年报青小豹为你送出《民法典》中青

少年权益保护十大典藏。
想了解青小豹有哪些宝典锦囊，快点击视频

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场景：
2020 年 6 月，女青年小王与某长租公寓签订了租房合

同，后房东以“未收到房租”为由要赶走她。小王据理力
争，维护了自己的居住权，卧室的门重新装回来了。她把民
法典放在床头，说“这是我的信仰”。

以案说法：
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六条：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

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
的需要。

小豹点睛：
民法典里规定了“买卖不破租赁”，沿用了合同法的原

则，“使用权优先于房东所有权”，租房的小伙伴不能轻易被
“轰走”咯。

一、居住权：租房不会被轻易“赶走”

场景：
女青年小燕的婚姻亮起红灯，想尽快离婚。民法典对离

婚登记增设 30天“冷静期”，她不免担忧：办理离婚是不是
更加麻烦了？

以案说法：
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七条：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

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
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前款规定期限届满后三十日
内，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
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小豹点睛：
离婚不是“一拍两散”那么简单，30天冷静

期里可以想想曾经的一粥一饭，想想未来的诗与
远方。

二、新增30天离婚冷静期：给“闪婚、闪离”降降温

场景：
一天，张某夫妇住酒店时偶然发现一个隐秘的针孔摄像

头，正对着床铺，他们深感震惊，怀疑被偷拍了⋯⋯

以案说法：
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条：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

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
的隐私权。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
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小豹点睛：
每个人的私人生活空间都很宝贵，发送骚扰电话短信、

强制弹窗广告⋯⋯肆无忌惮侵犯公民的私人生活安宁，将会
承担侵权责任。

三、隐私权：向偷拍、骚扰电话等说“不”！

场景：
2020 年 6 月，某省农家女陈春秀发现她 16 年前被人冒

名顶替入读大学。经查，是陈某某父亲通过请托多部门人
员，伪造学籍、户籍等资料，冒名顶替陈春秀入学就读。

以案说法：
第一千零一十四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干涉、盗

用、假冒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姓名权或者名称权。

小豹点睛：
冒名顶替者不仅侵害了他人姓名权，更是公然剥夺“陈

春秀们”的受教育权，逝去的时光，被改写的人生，不法者
必定要付出法律代价。

四、受教育权：冒名顶替者要受法律制裁

场景：
2020年11月20日，被称为国内“人脸识别第一案”一

审判决，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有限公司删除市民郭兵办理年
卡时提交的面部特征信息⋯⋯

以案说法：
第一千零三十九条：国家机关、承担行政职能的法定

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于履行职责过程中知悉的自然人的隐
私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不得泄露或者向他人非法
提供。

小豹点睛：
人脸识别技术如何使用？最高立法机关回应：只有在

特定目的和充分必要性前提下，方可处理敏感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要保护，刷脸需谨慎。

五、个人信息受保护：人脸识别不能滥用

场景：
浙江杭州一未婚女子在小区取快递时被偷拍，并被恶意

造谣“出轨快递小哥”，给她生活、工作带来极大困扰。当
地公安机关依法立案侦查。

以案说法：
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四条：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

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
情节严重的，将会构成侮辱罪或诽谤罪。

小豹点睛：
网络暴力是“键盘侠”们低成本的精神伤害，民法典给

“网络喷子”念上了“紧箍咒”，也给网络诽谤受害者以维权
利器。

六、名誉权：不能让网络暴力猛如虎

场景：
某学校小曦等 6 名学生对同学江某口塞纸巾、绑皮带进

行凌辱，持续数个小时，还拍视频群发。江某身心受到伤害。

以案说法：
第九百九十条：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享有的生命权、身

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
权、隐私权等权利。第九百九十五条：人格权受到侵害的，受
害人有权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
责任。

小豹点睛：
公民的人格尊严受保护。不做沉默的羔羊，不做冷漠的

旁观者，阻止可恶的施暴者，用法律武器勇敢面对霸凌者。

七、人格权：拒绝校园霸凌

场景：
某男子多次在网上发布“收养”信息，其后以“收养”

名义与一女子交往。后经民政部门认定，两人不符合法定收
养条件，不存在收养关系。

以案说法：
第一千零九十八条 （四）： 收养人应当无不利于被收养

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第一千一百零五条：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依法进行收养评估。

小豹点睛：
收养人的个人和家庭基本状况、收养动机和抚育安排等

情况，都要仔细调查，以更加严格的收养评估标准，用“最
有利”原则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八、收养增加评估程序：让被收养人利益最大化

场景：
网游玩家小峰拥有的游戏账号被盗，丢失价值数万元的

装备。原来是被黑客入侵所为，虚拟财产如何追索？

以案说法：
第一百二十四条：自然人合法的私有财产可以依法继

承。只要是自然人合法取得的财产，包括虚拟财产，都应当
视为遗产被继承。

小豹点睛：
账号虚拟不虚无，网络账号等成为可以转让、赠与、继

承的财产，实则是保护产权人的合法权益。

九、虚拟财产受保护：网络账号可继承

场景：
2020 年春节，小龙的父母因确诊为新冠肺炎被隔离，

当地民政部门把小龙接到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照料，直到
他和父母团聚。

以案说法：
第三十四条：因发生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监护人暂时

无法履行监护职责，被监护人的生活处于无人照料状态的，
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应
当为被监护人安排必要的临时生活照料措施。

小豹点睛：
当家长“缺位”无法履行监护责任时，临时监护制度让民

政等部门及时“补位”，给未成年人织起一个细密的保护网。

十、设立临时监护制度：未成年人监护不留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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